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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劣汰还是合作共赢： 物流服务
供应链契约选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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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研究物流服务集成商与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契约选择问题。 综合考虑了物流服务供应

链中存在的多代理人与双向道德风险问题， 以及相关研究中多忽视的代理人之间竞争效应对其产出的影

响。 运用委托———代理理论， 构建了更加契合物流服务供应链环境的收益共享契约和锦标赛契约的契约模

型， 基于优胜劣汰与合作共赢的视角， 对比分析了二者在物流服务供应链中的激励效果， 并以实际企业的

数据进行了契约效果的检验。 研究表明， 在物流服务供应链中， 锦标赛契约比收益共享契约效果更优： 在

激励方面， 更能提高参与人的努力程度； 在收益方面， 实现了参与人收益的帕累托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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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 随着服务业的飞速发展， 物流服务

供应链作为一种新型的供应链模式， 顺应了以服

务经济为导向的市场转变方式， 是实现物流产业

资源整合和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其基本结构是：

物流服务提供商→物流服务集成商→物流客户［１］。

其中， 集成商作为物流服务供应链中的核心成员，

通过制定合理的契约来激励服务提供商， 整合物

流服务提供商的物流能力， 向客户提供集成化、

个性化的高质量物流服务， 实现供应链的整体利

益最大化。

契约的合理性直接关系到集成商对服务提供

商的激励效果。 目前物流服务领域主流契约主要

有收益共享契约和锦标赛契约， 但两种契约体现

了不同的分成思想， 激励效果存在差异， 侧重各

不相同。

收益共享契约要求契约的各方按一定的比例

从总收入中获得收益， 不论产出如何， 双方都按

固定比例进行分成， 体现了一种 “合作共赢” 的

理念。 Ｚｈｏｎｇ Ｙａｏ 等认为收益共享契约可以弥补集

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中的无效率， 较好地解决供应

链的协调问题［２］。 谢家平等认为逆向收益共享契

约利于闭环供应链的总体协调［３］。 但该契约的有

效性存在争议， Ｃａｃｈｏｎ 和 Ｌａｒｉｖｉｅｒｅ 分析了基于收

益共享契约的供应链协调机制， 并指出了在需求

由零售商努力决定时收益共享契约不能实现供应

链协调［４］。 周茂森和但斌认为在竞争环境下存在

规模经济的集团采购供应链协调问题中， 收益共

享契约只能在部分情形下协调供应链［５］。

锦标赛契约是根据参与人的不同产出而进行

收益分配， 即多劳多得， 这加剧了参与人之间的

竞争程度， 形成了 “优胜劣汰” 的局面。 这种契

约模式可以杜绝 “搭便车” 的行为［６］， 并且可以

适用于存在多代理人且代理人之间为竞争关系的

委托———代理环境中。 但这一类契约的应用较少，

有效性同样存在争议， 刘新民， 刘晨曦认为这种

契约会造成拆台行为， 且这种行为与努力程度是

同升同降的关系［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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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契约理论的研究已经逐渐深化， 但现

有研究更多集中于产品供应链的相关问题［８－１１］。

与产品供应链不同， 物流服务供应链中， 集成商

与多个服务提供商均参与到服务产出中， 且双方

同时存在道德风险。 因此， 产品供应链的相应研

究结论无法直接用于物流服务供应链领域。 本文

以物流服务供应链中集成商与服务提供商之间的

委托———代理关系作为契约设计的切入点， 利用

委托———代理理论， 综合考虑了物流服务供应链

中的多代理人问题和双向道德风险问题， 根据物

流服务供应链中不同的契约形式， 分别构建了收

益共享契约与锦标赛契约的委托———代理模型，

深入研究两种契约对协调效果的影响。 其研究结

果可为今后物流服务供应链行业在进行契约选择

时提供理论依据。

１　 模型假设

（１） 假设集成商为委托人， 服务提供商为代

理人， 集成商为风险中性， 服务提供商为风险规

避［１２］。 在物流服务供应链中， 综合服务产出需要

委托代理双方共同参与［１３］， 但委托人与代理人的

努力水平均为不可观测变量， 从而引发了双向道

德风险， 假设委托人努力水平为 ｘ， 代理人努力

水平为 ｙ。

（２） 努力须投入成本， 成本函数与努力水平

有关， 根据张维迎［１４］的经典假设， 集成商与服务

提供商的成本函数可以分别表示成， Ｃ（ ｘ） ＝ ｃｘ２ ／

２， Ｃ（ｙ）＝ ｃｙ２ ／ ２。 此处， ｃ 为常数， 表示集成商或

服务提供商的成本系数， 并在不影响模型基本结

论的前提下， 假设相同。

（３） 假设供应链中存在两个竞争关系的代理

人， 根据 Ｇｕｐｔａ Ｓ 等人的研究［１５］， 我们假设代理

人服务产出的函数形式为： πｉ ＝ ｋｙｉ ＋ｂ（ｙｉ －ｙ ｊ） ＋ε。

该函数表示， 服务提供商 （代理人） 的产出

（πｉ） 除与自身努力程度 （ ｙｉ） 有关以外， 还与

其他代理人的努力程度 （ ｙ ｊ） 有关。 式中 ｋ 为代

理人努力对产出的转化系数， 从一定程度上反应

出服务提供商的能力水平。 ｂ 为代理人的收益转

移系数， 具有反应竞争程度的作用。 ε 是服从 Ｎ

（０，σ２）正态分布的扰动项， 表示市场随机因素。

同理， 另一代理人的服务产出函数为： πｊ ＝ ｋｙ ｊ ＋ｂ

（ｙ ｊ－ｙｉ）＋ε。

（４） 集成商的产出函数只与自身努力程度有

关， 记作 πｘ ＝λｘ＋ε， 其中 λ 表示反应集成商能力

的努力产出系数， ε 同样表示市场随机因素， 且

服从 Ｎ（０，σ２）的正态分布。

（５） 物流服务供应链中集成商 （委托人） 与

服务提供商 （代理人） 之间存在合作服务的关

系， 该供应链总服务产出可表示为： Ｖ（ｘ，ｙｉ，ｙ ｊ）＝

πｘ＋πｉ＋πｊ ＝ ｋ（ｙｉ＋ｙ ｊ）＋λｘ＋ε。

（６） 第一种类型的契约为收益共享契约， 根

据合作共赢的理念， 契约双方对总收益进行按比

例分成。 因此集成商支付的基本形式可以表示为：

Ｗ１（Ｖ）＝ ｗ１＋θ１Ｖ（ｘ，ｙｉ，ｙ ｊ）， 其中， ｗ１ 为集成商支

付给服务提供商的固定支付， θ１ 为从总产出中的

分成利益系数。

（７） 第二种类型的契约为锦标赛契约， 基于

优胜劣汰的原则， 产出越多报酬越多。 从而集成

商支付的基本形式可以表示为： Ｗ２（Ｖ）＝ ｗ２＋θ２πｍ

（ｍ＝ ｉ，ｊ）， 其中， ｗ２ 为集成商支付给服务提供商

的固定支付， θ２ 为集成商根据服务提供商努力程

度支付的激励补贴。

２　 模型构建与求解

２􀆰 １　 收益共享契约的委托———代理模型

本文在 Ｄａｎａ 所设计的收益共享契约［１６］ 的模

型基础上， 结合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特点与相关参

数的设定， 进行了如下模型的构建。

集成商的期望收益为物流服务供应链总服务

产出与对服务提供商支付和自身努力成本的差额，

可以表示为：

ＥＵｘ ＝（１－θｉ－θ ｊ）Ｖ（ｘ，ｙｉ，ｙ ｊ） －ｗ ｉ－ｗ ｊ－Ｃ（ｘ）＝ （１

－θｉ－θ ｊ）［ｋ（ｙｉ＋ｙ ｊ）＋λｘ］－ｗ ｉ－ｗ ｊ－
１
２
ｃｘ２

服务提供商的收益为集成商的支付与自身努

力成本之差， 可以表示为：

Ｕｉ ＝ｗ ｉ＋θｉＶ（ｘ，ｙｉ，ｙ ｊ）－
１
２
ｃｙ２

ｉ ，

—００１—



第 ２ 期（总第 ２９２ 期）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工业技术经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ｏ􀆰 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 ２９２）
Ｆｅｂ􀆰 ２０１８

􀪇􀪇􀪇􀪇􀪇􀪇􀪇􀪇􀪇􀪇􀪇􀪇􀪇􀪇􀪇􀪇􀪇􀪇􀪇􀪇􀪇􀪇􀪇􀪇􀪇􀪇􀪇􀪇􀪇􀪇􀪇􀪇􀪇􀪇􀪇􀪇􀪇􀪇􀪇􀪇􀪇􀪇􀪇􀪇􀪇􀪇

Ｕ ｊ ＝ｗ ｊ＋θ ｊＶ（ｘ，ｙｉ，ｙ ｊ）－
１
２
ｃｙ２

ｊ

当服务提供商为风险规避时， 参考 Ｌｉ Ｓ 等的

研究［１７］， 采用 Ａｒｒｏｗ－Ｐｒａｔｔ 绝对风险规避度来描

述其风险规避程度， 可得服务提供商期望收益的

确定性等价收入：

ＥＵｉ ＝ｗ ｉ＋θｉ［ｋ（ｙｉ＋ｙ ｊ）＋λｘ］－
１
２
ｃｙ２

ｉ －
１
２
ρθ２

ｉ σ２，

ＥＵ ｊ ＝ｗ ｊ＋θ ｊ［ｋ（ｙｉ＋ｙ ｊ）＋λｘ］－
１
２
ｃｙ２

ｊ －
１
２
ρθ２

ｊ σ２

其中， ρ 为绝对风险规避度量， ρθ２
ｉ σ２ ／ ２、

ρθ２
ｊ σ２ ／ ２ 是代理人的风险成本。

因此， 物流服务供应链收益共享契约的激励

机制可以表示为：

ｍａｘＥＵｘ ＝（１－θｉ－θ ｊ）［ｋ（ｙｉ＋ｙ ｊ）＋λｘ］－ｗ ｉ－ｗ ｊ－
１
２

ｃｘ２ （１）

ｓ．ｔ．

ｘ∈ａｒｇ ｍａｘＥＵｘ ＝（１－θｉ－θ ｊ）［ｋ（ｙｉ＋ｙ ｊ）＋λｘ］－ｗ ｉ

－ｗ ｊ－
１
２
ｃｘ２ （２）

ｙｉ∈ａｒｇ ｍａｘＥＵｉ ＝ｗ ｉ＋θｉ［ｋ（ｙｉ＋ｙ ｊ）＋λｘ］－
１
２
ｃｙ２

ｉ －

１
２
ρθ２

ｉ σ２ （３）

ｗ ｉ＋θｉ［ｋ（ｙｉ＋ｙ ｊ）＋λｘ］－
１
２
ｃｙ２

ｉ －
１
２
ρθ２

ｉ σ２≥􀭺Ｕ （４）

ｙ ｊ∈ａｒｇ ｍａｘＥＵ ｊ ＝ｗ ｊ＋θ ｊ［ｋ（ｙｉ＋ｙ ｊ） ＋λｘ］ －
１
２
ｃｙ２

ｊ －

１
２
ρθ２

ｊ σ２ （５）

ｗ ｊ＋θ ｊ［ｋ（ｙｉ＋ｙ ｊ）＋λｘ］－
１
２
ｃｙ２

ｊ －
１
２
ρθ２

ｊ σ２≥􀭺Ｕ （６）

式 （１） 为集成商的目标最大化函数， 式 （２）

为集成商的激励相容约束， 式 （３）、 式 （５） 为

服务提供商的激励相容约束， 式 （４）、 式 （６）

为服务提供商的参与约束， 其中， 􀭺Ｕ 为服务提供

商的保留收益。 此外， 对于委托人参与服务的合

作服务问题， 一般假定委托人的参与约束天然成

立［１４］。

模型求解如下：

由式 （３）、 式 （５） 的一阶条件得：

ｙ∗
ｉ ＝

θｉｋ
ｃ

（７）

ｙ∗
ｊ ＝

θ ｊｋ
ｃ

（８）

在 Ｋｕｈｎ－Ｔｕｃｋｅｒ 条件下， 式 （４） 和式 （６）

中的等号成立， 因此， 两式取等号， 并把式 （７）

和式 （８） 代入整理， 得：

ｗ ｉ ＝􀭺Ｕ－θｉ ｋ
θｉｋ
ｃ
＋
θ ｊｋ
ｃ

æ

è
ç

ö

ø
÷ ＋λｘ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θ２
ｉ ｋ２

２ｃ
＋ １
２
ρθ２

ｉ σ２ （９）

ｗｊ ＝􀭺Ｕ－θｊ ｋ
θｉｋ
ｃ
＋
θｊｋ
ｃ

æ

è
ç

ö

ø
÷ ＋λｘ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θ２
ｊ ｋ２

２ｃ
＋ １
２
ρθ２

ｊ σ２ （１０）

将式 （９）、 式 （１０） 代入式 （１） 目标函数

中， 整理有：

ＥＵｘ ＝
ｋ２（θｉ＋θ ｊ）

ｃ
＋λｘ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ｋ２（θ２

ｉ ＋θ２
ｊ ）

２ｃ
－ １
２
ρσ２（θ２

ｉ ＋

θ２
ｊ ）－２􀭺Ｕ－ １

２
ｃｘ２ （１１）

θ∗
ｉ ＝ ｋ２

ｋ２＋ｃρσ２ （１２）

同理可得：

θ∗
ｊ ＝ θ∗

ｉ ＝ ｋ２

ｋ２＋ｃρσ２ （１３）

进一步， 将 （１２）、 （ １３） 式分别代入式

（７）、 式 （８）， 得：

ｙ∗
ｉ ＝ ｙ∗

ｊ ＝ ｋ３

ｋ２ｃ＋ｃ２σ２ρ
（１４）

式 （２） 中关于集成商努力水平的一阶条件

为：
􀆟ＥＵｘ

􀆟ｘ
＝λ（１－θｉ－θ ｊ）－ｃｘ， 由此得委托人的最优

努力程度： ｘ∗ ＝
λ（１－θｉ－θ ｊ）

ｃ
， 因为已知 θ∗

ｊ ＝ θ∗
ｉ ，

所以最优努力程度也可表示为：

　 ｘ∗ ＝
λ（１－２θｉ）

ｃ
＝
λ（１－２θｊ）

ｃ
＝ λ
ｃ

１－ ２ｋ２

ｋ２＋ｃρσ２
æ

è
ç

ö

ø
÷ （１５）

将 ｘ 与 θ 的值带入式 （９） 可得到收益共享契

约下的固定支付配置公式为：

ｗ＝􀭺Ｕ－ ｋ２

ｋ２＋ｃρσ２

ｋ２

ｋ２＋ｃρσ２·
３ｋ２－４λ２－ｃρσ２

２ｃ
＋λ

２

ｃ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６）

２􀆰 ２　 锦标赛契约的委托———代理模型

自 １９８１ 年拉泽尔提出锦标赛机制以来， 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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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作为一种激励策略被学术界广泛研究。 本文在

锦标赛理论［１８］ 的基础上， 以委托代理理论为框

架， 并通过相关参数的设置， 进行如下模型的构

建。

利用与上一节相同的思路， 可以得出物流服

务供应链中锦标赛契约的激励机制：

ｍａｘＥＵｘ ＝（１－θｉ）［ｋｙｉ＋ｂ（ｙｉ －ｙ ｊ）］ ＋（１－θ ｊ） ［ｋｙ ｊ

＋ｂ（ｙ ｊ－ｙｉ）］＋λｘ－ｗ ｉ－ｗ ｊ－
１
２
ｃｘ２ （１７）

ｓ．ｔ．

ｘ∈ａｒｇ ｍａｘＥＵｘ （１８）

ｙｉ∈ａｒｇ ｍａｘＥＵｉ ＝ｗ ｉ＋θｉ［ｋｙｉ＋ｂ（ｙｉ－ｙ ｊ）］－
１
２
ｃｙ２

ｉ －

１
２
ρθ２

ｉ σ２ （１９）

ｗｉ＋θｉ［ｋｙｉ＋ｂ（ｙｉ－ｙｊ）］－
１
２
ｃｙ２

ｉ －
１
２
ρθ２

ｉ σ２≥􀭺Ｕ （２０）

ｙ ｊ∈ａｒｇ ｍａｘＥＵ ｊ ＝ｗ ｊ＋θ ｊ［ｋｙ ｊ＋ｂ（ｙ ｊ－ｙｉ）］－
１
２
ｃｙ２

ｊ －

１
２
ρθ２

ｊ σ２ （２１）

ｗｊ＋θｊ［ｋｙｊ＋ｂ（ｙｊ－ｙｉ）］－
１
２
ｃｙ２

ｊ －
１
２
ρθ２

ｊ σ２≥􀭺Ｕ （２２）

式 （１７） 为集成商目标最大化函数， 式 （１８）

为集成商的激励相容约束， 式 （１９） 和式 （２１）

为服务提供商的激励相容约束， 式 （２０） 和式

（２２） 为服务提供商的参与约束， 其中， 􀭺Ｕ 为服

务提供商的保留收益。 同样， 对于委托人参与服

务的合作服务问题， 一般假定委托人的参与约束

天然成立［１４］。

模型求解如下：

利用与上文相似的方法， 可以解出锦标赛契

约下协调机制的集成商努力程度、 服务提供商努

力程度， 激励性支付， 固定支付关键参数分别如

下：

ｘ∗ ＝ λ
ｃ

（２３）

ｙ∗
ｉ ＝ ｙ∗

ｊ ＝ ｋ（ｋ＋ｂ） ２

（ｋ＋ｂ） ２ｃ＋ｃ２ρσ２ （２４）

θ∗
ｊ ＝ θ∗

ｉ ＝ ｋ２＋ｋｂ
（ｋ＋ｂ） ２＋ｃρσ２ （２５）

ｗ∗ ＝􀭺Ｕ－ｋ
２－ｂ２－ρσ２ｃ

２ｃ
· ｋ２（ｋ＋ｂ） ２

［（ｋ＋ｂ） ２＋ρσ２ｃ］ ２ （２６）

３　 模型结果对比分析

将模型结果总结至表 １ 中， 可得：

表 １　 物流服务供应链各指标对比表

情　 　 景
集成商努力水平

（ｘ∗）

服务提供商

努力水平

（ｙ∗）

分成比例

（激励性支付）
（θ∗）

固定支付

（ｗ）

收益共享契约
λ
ｃ

１－
２ｋ２

ｋ２＋ｃρσ２
æ
è
ç

ö
ø
÷

ｋ３

ｋ２ｃ＋ｃ２σ２ρ
ｋ２

ｋ２＋ｃρσ２
􀭺Ｕ－ ｋ２

ｋ２＋ｃρσ２

ｋ２

ｋ２＋ｃρσ２·
３ｋ２－４λ２－ｃρσ２

２ｃ
＋λ

２

ｃ
é
ë
êê

ù
û
úú

锦标赛契约
λ
ｃ

ｋ（ｋ＋ｂ） ２

（ｋ＋ｂ） ２ｃ＋ｃ２ρσ２

ｋ２＋ｋｂ
（ｋ＋ｂ） ２＋ｃρσ２

􀭺Ｕ－ｋ
２－ｂ２－ρσ２ｃ

２ｃ
· ｋ２（ｋ＋ｂ） ２

［（ｋ＋ｂ） ２＋ρσ２ｃ］ ２

　 　 表 １ 分别给出了在收益共享契约和锦标赛契

约下的集成商努力水平、 服务提供商努力水平、

分成比例 （或激励性支付） 与固定支付。 下面将

分别从这 ４ 个方面分析两种契约的不同效果。

３􀆰 １　 集成商努力水平

对比式 （１５） 与式 （２３）， 因为
２ｋ２

ｋ２＋ｃρσ２ ＞０，

所以可以得到：

结论一： 集成商的努力程度与其能力水平呈

正相关， 与其服务成本呈负相关。 且相比收益共

享契约， 锦标赛契约下的集成商努力程度更高。

结论一的得出， 验证了集成商努力程度与能

力和成本的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 若只考虑集成

商努力程度的情况， 我们可以优先考虑锦标赛契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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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服务提供商努力水平

考察式 （１４） 与式 （２４）， 可得：

结论二： 两种契约下， 服务提供商的努力水

平与其服务能力水平呈正向关系， 与服务成本、

风险规避成本呈负相关， 即服务提供商的能力越

强， 其努力水平就越高。 相反， 服务提供商服务

成本越高， 风险规避程度越大， 其努力程度就越

低。 锦标赛契约中引入了竞争程度变量， 与服务

提供商努力程度呈负向关系。

结论二反映了影响服务提供商努力水平的相

关因素。 通过数理分析发现， 我们可以利用服务

提供商之间的竞争关系， 运用锦标赛契约提高服

务供应链的整体收益水平。 通常来讲， 供应商竞

争水平的激励成本要远低于服务生产成本， 而且

更具成效， 能够显著改善物流服务的质量， 这也

符合了 “优胜劣汰” 的自然法则。

为考察契约类型对服务提供商努力程度的激

励作用， 对 ｆ（ｋ）＝ ｋ３

ｋ２ｃ＋ｃ２σ２ρ
求关于 ｋ 的导数， 可

得： ｄｆ（ｋ）
ｄｋ

＝ ｋ４ｃ＋３ｋ２ｃ２σ２ρ
（ｋ２ｃ＋ｃ２σ２ρ） ２ ＞０， 其中 ｋ＜ｂ， ０＜ｂ＜１。

由此我们得到结论三。

结论三： 锦标赛契约中， 服务提供商的努力

程度高于收益共享契约中的服务提供商努力程度。

其努力程度的提升与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竞争程度

密切相关。

结论三的得出， 印证了收益共享契约中可能

存在的 “搭便车” 行为， 导致服务提供商的努力

程度降低， 而锦标赛契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杜绝

“搭便车” 的行为。

３􀆰 ３　 分成比例（激励性支付）

本文用 θ 表示契约配置中除去固定支付部分

后的价格转移支付， 在收益共享契约中表示根据

供应链总体收益多少的分成比例， 在锦标赛契约

中表示根据服务提供商产出多少的激励性支付报

酬。 对比式 （１２） 和式 （２５）， 并用结论三的类

似分析方法， 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四与结论五。

结论四： 在两种契约下， 单位物流能力的价

格转移支付随服务成本、 风险成本的增加而减少；

随服务提供商能力的增加而增加。

结论四反映了契约中分成比例取值所涉及的

因素。 该比例随服务提供商能力的增加而增加，

说明了两种契约对服务提供商都具有激励作用。

相比收益共享契约， 用锦标赛契约来协调物流服

务供应链的方式更加多样化， 可以通过改变服务

提供商间的竞争水平来调整产出的分成比例。 一

定程度上来讲， “优胜劣汰” 的分成方式比 “合

作共赢” 更加灵活， 便于集成商进行相关参数的

调整。

结论五： 锦标赛契约下的价格转移支付高于

收益共享契约下的价格转移支付， 且高出的部分

由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竞争程度决定。

结论五的意义在于， 锦标赛契约可以提高价

格转移支付以促进物流服务供应链中参与人收入

的合理化， 防止集成商利用其核心地位分配利润

而造成服务提供商利益受损； 锦标赛契约通过利

用提供商之间的竞争关系来实现收入分配， 加剧

了行业内的竞争关系， 促进行业进步， 达到优中

求优的效果。

３􀆰 ４　 固定支付

固定支付作为集成商对于服务提供商支付的

固定部分， 无论在收益共享契约中还是锦标赛契

约中， 实际上与服务提供商的服务产出均无明显

关系。 观察式 （１６） 与式 （２６） 的结构， 可以得

到结论六。

结论六： 两种契约下的固定支付均为保留收

益减去收益分成或激励性支付与各类成本的差值，

这个值可能小于服务提供商的保留收益， 且可能

为负。

结论六说明， 在物流服务供应链中， 集成商

对服务提供商固定支付的设计可能小于服务提供

商的保留收益， 这样的做法可以防止服务提供商

“套利” 的行为。 同时， 如果固定支付为负值，

说明服务提供商在加入契约时， 可能需要提供一

定数量的保证金。 这是物流服务供应链中的特有

现象， 这一结论的得出与许丽霞等［１０］ 的模型结果

一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物流服务供应链中的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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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共享契约和锦标赛契约均可以起到激励的作

用， 但针对物流服务供应链中的双向道德风险问

题和多代理人问题， 两种契约表现出不同的特性。

根据表 １ 内容可以看出， 在收益共享契约中， 集

成商能力水平 （参数 λ） 进入固定支付， 说明在

契约配置中集成商的能力水平成为一个关键部分；

同时， 多代理人间的竞争程度 （参数 ｂ） 不进入

收益共享契约结果中的任何一项， 说明在收益共

享契约中， 竞争的作用被弱化； 相反， 在锦标赛

契约中， 竞争程度 （参数 ｂ） 进入除集成商努力

程度以外的所有指标， 且在服务提供商努力程度、

激励性支付中存在相关影响， 说明锦标赛契约可

以有效利用代理人之间的竞争， 达到有益效果；

此外， 锦标赛契约中， 集成商能力水平 （参数 λ）

不进入契约配置中， 说明在这种契约中集成商能

力水平的考量被弱化。 由此得到结论七。

结论七： 两种契约的侧重点存在差异。 收益

共享契约在配置中强调服务提供商与集成商双方

的能力水平， 弱化了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竞争程度；

而锦标赛契约可以 “利用” 竞争程度， 达到较好

的激励水平， 但在契约配置中对集成商能力问题

考虑不足。

结论七说明了锦标赛契约更契合物流服务企

业中存在的多代理人且代理人之间互为竞争关系

的现状。 目前， 各行各业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从而通过利用代理人之间的竞争来实现企业整体

利益的最佳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采取优胜劣汰的

分成思想也符合了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 优中求

优， 不断改进的方式也将进一步促进物流服务的

质量。

４　 实例分析

本文以实际企业为例， 根据相关数据对比了

集成商与服务提供商的收益情况。 本节只验证在

相同业务下， 物流服务供应链中的收益问题。

所选企业均为上市公司， 数据来源于各公司

公开报表。 包括中远物流、 全程物流、 浙商物流、

中铁物流。 涉及业务为： 库存： 天然橡胶 （单位

为 “吨” ）、 库存： 钢坯 （单位为 “万吨” ）。

具体企业及相关业务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企业选取表

业　 务

（组别）
库存： 天然橡胶

（第一组）
库存： 钢坯

（第二组）

企业名称
中远物流 浙商物流

全程物流 中铁物流

本文采用 ｍｉｎ－ｍａｘ 标准化的方式进行归一化

处理。 转换函数如下：

ｘ∗
ｉ ＝

ｘｉ－ｍｉｎ
ｍａｘ－ｍｉｎ

（２７）

式中， ｘｉ 为原始数据， ｘ∗
ｉ 为标准化后的数

据。

此外， 采取服务提供商各时期的业务数据的

平均值作为其服务能力 （ ｋ） 的测度， 即 ｋ 的计

算公式为：

　 ｋ ＝
∑

ｎ

ｉ ＝ １
ｘ∗
ｉ

ｎ
＝
∑

ｎ

ｉ ＝ １
（ｘｉ － ｍｉｎ） ／ （ｍａｘ － ｍｉｎ）

ｎ
（２８）

根据公式 （２８） 可得两组服务提供商的能力

水平， 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物流服务提供商能力值

业务 库存： 天然橡胶 库存： 钢坯

企业 中远物流 全程物流 浙商物流 中铁物流

Ｋ ０􀆰 ５５ ０􀆰 ２７ ０􀆰 ３４ ０􀆰 ０６

在收益共享契约中， 集成商收益由式 （１１）、

式 （１２）、 式 （１５） 共同决定， 服务提供商收益

由式 （ ２）、 式 （ １３）、 式 （ １４）、 式 （ １５）、 式

（１６） 共同决定； 在锦标赛契约中， 集成商收益

由式 （２９） 决定：

ＥＵｘ ＝ ２ｋ（ｋ３ｃ－ｂｃ２ρσ２）
ｃρσ２＋ｋ２ － ｃ（ｋ３ｃ－ｂｃ２ρσ２） ２

（ｃρσ２＋ｋ２） ２ －

ρσ２ｋ（ｋ－ｂ） ２

（ｃρσ２＋ｋ２） ２ ＋
λ２

ｃ
－２􀭺Ｕ （２９）

服务提供商收益由式 （１９）、 式 （２４）、 式

（２５）、 式 （２６） 共同决定。

因服务提供商收益所选业务相同， 所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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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商之间竞争水平较为激烈， 反映竞争水平的

参数 ｂ 取 １， 其他参数取值为： ｃ ＝ １， ρσ２ ＝ １， 最

终集成商收益及服务提供商收益见表 ４。

表 ４　 不同契约下的服务提供商与集成商收益

契约类型 业务
服务提供商

名称

服务提供商

能力 （ｋ）
服务提供商收益

（保留小数点后三位）
集成商收益

（保留小数点后三位）

收益共享

契约

可用库存量：
天然橡胶

中远物流 ０􀆰 ５５ １􀆰 ０２７ ２􀆰 ２８６

全程物流 ０􀆰 ２７ １􀆰 ００２ ２􀆰 ０２３

库存量： 钢坯
浙商物流 ０􀆰 ３４ １􀆰 ００５ ２􀆰 ０５５

中铁物流 ０􀆰 ０６ １􀆰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锦标赛

契约

可用库存量：
天然橡胶

中远物流 ０􀆰 ５５ １􀆰 ０３１ ２􀆰 ８２１

全程物流 ０􀆰 ２７ １􀆰 ００９ ２􀆰 ５４７

库存量： 钢坯
浙商物流 ０􀆰 ３４ １􀆰 ０１３ ２􀆰 ５５４

中铁物流 ０􀆰 ０６ １􀆰 ０００ ２􀆰 １３５

　 　 从表 ４ 中可以得出以下两方面结论：

（１） 在收益共享契约与锦标赛契约中， 能力

较强的服务提供商加入契约后， 集成商和服务提

供商都会获得较高的收益。 说明两类契约都具有

能力识别的作用并且可以满足激励相容约束。

（２） 对比收益共享契约与锦标赛契约， 可以

发现在相同条件下， 锦标赛契约在服务提供商收

益与集成商收益方面均优于收益共享契约， 实现

了帕累托改进。

５　 总　 结

目前， 物流服务领域发展飞快， 物流服务公

司数量急剧上升， 行业内竞争程度日趋激烈， 如

何选择一个适合物流服务行业的契约成为了一个

至关重要的问题。 本文结合物流服务供应链中存

在的多代理人和双向道德风险问题， 并综合考虑

了代理人之间竞争对其产出的影响， 通过建立收

益共享契约和锦标赛契约的委托———代理模型，

对比分析了这两种契约的协调效果。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１） 两种契约具有一

些相似的性质， 如价格转移支付随服务成本、 风

险成本的增加而减少； 随服务提供商能力的增加

而增加； （２） 在存在多代理人和双向道德风险的

环境中， 相比收益共享契约， 锦标赛契约可以达

到一些更有利的效果， 如增加委托人集成商的努

力程度， 通过增加竞争程度而防止服务提供商出

现的 “搭便车” 行为， 提高集成商对服务提供商

的价格转移支付以协调链中各成员的利益。 并且

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同样更加适合物流服务供应

链领域， 合作共赢的分成方式虽然能够一定程度

上起到激励作用， 但相比锦标赛契约还是具有一

定的差距； （３） 两种契约都具有能力识别的作用

并可以达到集成商与服务提供商的激励相容， 但

是从集成商和服务提供商的收益角度考虑， 锦标

赛契约的结果更优， 是收益共享契约的帕累托改

进， 锦标赛契约激发了提供商间的竞争水平， 使

其因为生存危机等原因不得不提高自身的努力程

度，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物流服务质量的改进。 本

文得出锦标赛契约在多代理人及双向道德风险的

情景下具有优于收益共享契约的性质， 相关结论

可以为物流服务供应链中集成商的契约选择提供

重要的理论支撑。 本文仍有可拓展之处， 如考虑

服务提供商的能力互补关系、 客户对服务质量的

主观评价与服务提供商的客观绩效反馈对各种契

约效果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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